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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（1） 任务来源
饮酒后不适及酒精对机体的潜在损伤是普遍健康问题，我国成年人群中饮酒后出现头痛、恶心等不适症状的比例达75%以上，长期过量饮酒还会增加肝脏、胃肠道疾病风险。当前市场解酒醒酒相关产品乱象频发：部分产品添加违禁成分，如西地那非衍生物，存在安全隐患；产品功效宣称夸大，如“快速解酒、千杯不醉”，缺乏科学依据；营养成分搭配混乱，未针对酒精代谢机制设计，干预效果不佳。
现行国家标准仅覆盖食品通用安全要求（如GB2760、GB2762），未针对“解酒醒酒营养干预”制定专项规范，行业缺乏统一的成分选择、干预方案及安全管控标准，消费者难以辨别产品优劣。在此背景下，为规范解酒醒酒营养干预行为，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益，纽诺健康科学（中国）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向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提出《解酒醒酒营养干预指南》团体标准立项申请。本标准旨在通过明确营养干预原则、成分要求、干预方案等核心内容，为消费者、企业、健康管理机构提供科学依据，推动行业向“安全、科学、合规”方向发展。
（2） 起草单位
纽诺健康科学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深耕健康食品领域多年，具备解酒醒酒营养成分研究、干预方案研发的成熟经验，已完成多项酒精代谢相关临床实践项目。负责牵头开展文献研究、行业调研，结合自身研发数据验证标准条款的可操作性；联动食品生产企业、医疗机构（消化内科、肝病科）、第三方检测机构组建协作网络，收集不同饮酒场景的干预需求与安全数据，确保标准内容贴合产业实际与消费者健康需求。
（3） 主要起草人
本标准由李阳、魏建军、韩雪梅等专业人士共同起草。起草团队涵盖营养学、药理学、消化内科、食品科学等领域，核心成员拥有10年以上酒精代谢与营养干预研究经验，熟悉酒精在体内的代谢路径及营养成分的干预机制，对药食同源成分的安全性与功效性有深入研究，为标准的科学性、严谨性与实用性提供保障。
（4） 主要工作
1. 资料收集与研究
系统收集国内外相关法规标准、临床文献与科研数据，包括GB276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2805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、《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（2024版）》、国际酒精研究协会（ISA）相关报告等25余项资料，分析国内外解酒营养干预的技术差异（如欧美侧重肝脏保护成分，国内重视药食同源成分应用）；研读酒精代谢酶（ADH、ALDH）激活机制、营养成分干预效果文献，梳理“成分添加不规范”“干预方案无针对性”“安全管控缺失”等典型问题，为标准条款设定提供理论依据。
2. 调研与分析
通过三类方式开展调研：走访30家解酒产品生产企业，发现60%企业存在“成分标注模糊”“违禁成分添加”问题；联合12家医疗机构，收集500例饮酒人群干预案例，明确维生素B族、葛根提取物、半胱氨酸等成分的干预有效性；面向2000余名消费者开展问卷，82%关注“产品安全性”，78%希望获得“分场景干预指导”。基于调研结果，确定标准需重点解决“成分安全规范”“干预方案精准化”“功效宣称科学”“适用人群明确”四大核心问题。
3. 标准草案起草
依据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，结合调研结果与临床数据，起草标准草案。草案涵盖“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总体原则、营养干预成分及要求、干预方案、适用人群与禁忌人群、注意事项”8大章节，将“核心营养成分量化”“分场景（饮酒前/中/后）干预方案”“违禁成分禁用清单”等核心诉求转化为具体条款，确保标准兼具科学性与实操性。
4. 立项报批材料准备
整理完善标准立项申报材料，包括立项申请表、编制说明、标准草案、调研分析报告、企业验证数据（如成分干预效果试验报告、安全性检测数据）等文件；邀请营养学专家、消化内科医生对草案条款进行初步审核，修正“成分推荐剂量”“禁忌人群范围”等不合理内容，确保申报材料内容详实、格式规范，为标准立项审批奠定基础。
5. 立项审查
2026年 1月15日14:00-17:00(周四）14:00～16:00，通过“腾讯会议”（会议ID：517-430-911）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组织召开立项审查会，邀请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审组，对标准项目的科学性、必要性、可操作性、技术内容和结构框架等进行全面评审。与会专家深入细致讨论，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，并集体商议及投票表决，一致同意该团体标准立项。随即报请促进会批准立项。
6. 标准草案完善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立项审查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起草工作组逐条研究、充分论证，对标准文本进行系统性修改完善。修改完成后，在起草单位内部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，邀请行业权威专家对修改后的标准文本进行二次审核，重点核查技术指标的合理性、文本表述的规范性以及修改内容的完整性。经过多轮研讨和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并上报促进会审核并公开征求意见。
2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及其论据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
1. 科学循证与安全优先
所有技术要求均基于酒精代谢机制与权威研究数据，如 “维生素 B 族辅助激活 ADH、ALDH 酶活性” 参考《酒精代谢的分子机制研究》结论，“葛根提取物加速乙醇转化” 依据临床干预试验数据；严格遵循食品安全国标，明确禁用违禁成分，限定成分使用范围与剂量，确保干预过程安全无风险。
2.针对性与实用性兼顾
针对酒精代谢的关键环节（乙醇→乙醛→乙酸），筛选具有明确干预作用的营养成分（如半胱氨酸促进谷胱甘肽合成，清除乙醛）；分饮酒前（预防）、饮酒中（缓解）、饮酒后（修复）设计差异化方案，操作简单易行（如饮食干预、口服补充剂），适配不同消费场景，便于消费者实际应用。
3.温和性与辅助性并重
强调干预方案温和无刺激，优先选择天然、易消化的原料（如蜂蜜、益生菌、药食同源提取物），避免对胃肠道、肝脏造成额外负担；明确 “营养干预仅为辅助手段，不能替代酒精代谢与医疗救治”，引导消费者理性饮酒，避免夸大标准功效。
4.合规性与包容性统一
核心条款与 GB 2760、GB 2762、GB 28050 等现行国标无缝衔接，成分使用符合食品添加剂与污染物限量要求；兼顾不同人群需求，针对糖尿病患者、过敏体质者等特殊群体制定差异化要求，提升标准包容性。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
1. 标准范围
规定解酒醒酒营养干预的总体原则、营养干预成分及要求、干预方案、适用人群与禁忌人群和注意事项；适用于健康成年人饮酒后或饮酒过程中的营养干预，也可为食品企业、健康管理机构提供产品研发与营养指导依据。
结合调研中 95% 的需求集中于健康成年人群，明确核心适用范围，排除未成年人、孕妇等禁止饮酒群体，边界清晰。
2.术语和定义
界定 “解酒醒酒营养干预”“功能性成分”“酒精代谢”“干预周期” 4 个核心术语：
“解酒醒酒营养干预”：定义为 “通过补充营养素、功能性成分及相关食品，辅助加速酒精代谢、减轻机体损伤、缓解酒后不适的干预方式”，明确核心目标与实施路径；
“功能性成分”：限定为 “具有辅助解酒、保护肝脏、缓解不适等生理活性的成分”，明确成分属性；
其余术语统一行业表述，避免概念混淆。
3.总体原则
确立 “安全性、针对性、温和性、辅助性” 四大原则：
安全性：原料与成分符合食品安全国标，无有毒有害物质；
针对性：聚焦酒精代谢关键环节与酒后不适症状设计方案；
温和性：优先选择天然、易消化成分，避免额外器官刺激；
辅助性：明确干预不能替代酒精代谢与医疗救治，引导适量饮酒。
4.营养干预成分及要求
核心营养成分：明确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C、半胱氨酸、锌、硒等成分的作用（如维生素 C 清除自由基、锌激活代谢酶），确保成分选择与酒精代谢需求精准匹配；
功能性成分：涵盖植物提取物（葛根、枳椇子、姜黄等）、活性物质（黄酮类、多糖、多酚）、其他功能性成分（蜂蜜、益生菌、膳食纤维），详细说明每种成分的解酒机理，如枳椇子提取物加速乙醛排出、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；
常见干预食品：分类列出果蔬类、碳水化合物类、蛋白质类代表食品（如梨、米粥、鸡蛋），明确其作用机制（如延缓酒精吸收、形成胃黏膜保护膜）；
成分使用要求：符合 GB 2760、GB 2762 等国标，来源可追溯，特殊人群需控制特定成分含量（如糖尿病患者限糖）。
5.干预方案
分场景干预：饮酒前 1-2 小时进食碳水与蛋白质食物、补充维生素 B 族等预防不适；饮酒中每饮 100mL 酒精饮品搭配 200-300mL 温水，补充蜂蜜或益生菌饮品缓解刺激；饮酒后补充水分电解质、服用枳椇子提取物等修复损伤；
干预周期：单次饮酒干预 24-48 小时，长期饮酒人群可日常基础补充，剂量按每日推荐摄入量执行。
6.适用人群与禁忌人群
适用人群：健康成年人（酒后不适者、高频饮酒需保健者、特殊场合需预防不适者）；
禁忌人群：酒精中毒患者（需立即就医）、肝脏 / 胃肠道疾病患者、糖尿病患者、过敏体质者（需专业指导或避免使用）、孕妇、哺乳期女性、未成年人（禁止饮酒与干预）、成分过敏者。
7.注意事项
明确产品需在保质期内使用，不可依赖干预产品过量饮酒，不适症状持续 48 小时以上需就医，长期饮酒者应减少饮酒量，避免营养素叠加过量服用，特殊人群需针对性调整方案。
三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的符合性说明
本标准严格依据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起草，全面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核心条款与现行国家标准无缝衔接：
成分安全方面：营养成分与功能性成分的使用符合 GB 276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，污染物限量符合 GB 2762，营养标签标注要求契合 GB 28050；
生产卫生方面：原料生产过程符合 GB 1488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》，确保成分来源安全可追溯；
健康引导方面：明确 “过量饮酒有害健康”“营养干预不能替代医疗救治”，符合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-2030 年）》中 “合理膳食、限制饮酒” 的要求。
此外，本标准在现行国标的基础上，针对 “解酒醒酒营养干预” 补充专项要求，如分场景干预方案、功能性成分选择与剂量、适用与禁忌人群界定等，形成对现行标准的有效补充，既不违背法律法规与国标要求，又能精准解决行业乱象，具备科学性与合规性。
四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本团体标准编制过程中，起草单位、行业企业、医疗机构、检测机构及专家代表通过多轮研讨、实地调研与数据验证，就标准核心条款达成高度共识。编制组围绕营养干预成分选择、剂量设定、干预方案设计、适用与禁忌人群界定等关键内容，充分吸纳各方意见，结合酒精代谢机制与食品安全要求反复论证，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所有技术要求、条款设定均基于科学循证与行业实践，既保障标准的科学性与合规性，又兼顾实操性与产业适配性，为标准的顺利推进与落地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五、贯彻协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为推动《解酒醒酒营养干预指南》团体标准有效落地，切实规范解酒醒酒营养干预行为、保障消费者健康，计划分层开展精准宣贯培训：
针对食品企业：编制《标准执行手册》，组织线下培训，邀请标准起草人现场解读成分限量、标签标注等要求；开设线上咨询平台，解答企业在产品研发、合规检测中的技术难题。
针对消费者与健康管理机构：通过短视频平台、健康科普公众号发布 “标准解读” 内容，编制通俗易懂的消费者手册；为健康管理机构提供 “干预方案实操培训”，提升专业指导能力。
六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涉及任何已授权或在审的专利技术，所有条款均基于现行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、临床研究文献及行业实践经验制定，企业执行标准时无需支付专利费用，不存在专利侵权风险。同时，标准中涉及的检测方法均为行业通用技术，无特殊设备或技术壁垒，企业可通过常规实验室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完成，确保标准具备广泛落地性。

